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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放大招

概要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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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企业的红利不断加码

» 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强

»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继续延期

»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延缓缴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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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

在阶段性封锁期间，为促进消费、助力经济、保障民生，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为受疫情影响的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
企业提供了进一步的税收减免。详见下述内容：

1.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免

税费 旧政策 新政策

a. 增值税起征点变化 RMB 100,000 提高到 RMB 150,000
b. 适用 3%征收率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变化 减按 1%征收 免增值税

c. “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适用范围变化 小规模纳税人
扩大到小规模纳税人，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d.
企业所得税
优惠变化

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以
下部分

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缴纳企业所得税 按 20%缴纳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
300 万部分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缴纳企业所得税 按 20%缴纳企业所得税

注意：a, b 两个政策仅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d 政策仅适用于小微企业。

a) 根据[2022]第 11 号公告，自 2021 年 4 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提高，
月销售额由 10 万元提高到月销售额 15 万元。

b) 根据[2022]第 15 号公告，自 2022 年 4 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凡适用 3%征收率的小规模纳税人
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同时暂停预缴增值税。

c) 根据[2022]第 10 号公告，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 50%的税额幅
度内减征“六税两费”（即城市建设维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其中政策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小规模纳税人，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d) 赋予小微企业更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收入在 100 万元以下的实际税负由 5%降为 2.5%，收入在 100-300 万
元区间的实际税负由 10%降为 5%。

2. 增值税留抵退税

[2019] 第 84 号文 [2021] 第 15 号文 [2022] 第 14 号文
a. 适用范围 部分先进制造业 先进制造业 多种行业

b. 政策措施 增量留抵退税 增量留抵退税 增量留抵退税和存量留抵退税

c. 适用条件 5 项条件 5 项条件 4 项条件

更多的企业受益于最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具体情况如下：

a) 范围扩大：受益人的范围涉及多种行业，其中包括“小微企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b) 措施加码：新政策中增值税期末增量留抵退税制度和存量留抵退税机制均可按如下所示计算增值税退税：

存量留抵
税额

新法

存量退税只能享受一次；以后按增量退税。存量退税的限额按以下计
算：

 假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则退税
额=2019 年 3 月 31 日留抵税额；或

 假如当期期末留抵税额≤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 则退
税额=当期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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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留抵
税额

目前政策

增量退税方式，要视乎存量退税已否；

 未享受存量退税的：退税额=增加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和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之差）；或

 已享受存量退税的：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c) 条件放宽：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时，不要求纳税人拥有大于零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其他条件与旧法的要求
保持一致。

3. 增值税加计抵减

[2019] 第 39 号 [2019] 第 87 号文 [2022] 第 11 号文

a. 生产性服务业 加计 10%抵减 无变动 延长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b. 生活性服务业 加计 10%抵减 加计 15%抵减 延长期限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4. 延缓缴纳税费

税费申报
[2021] 第 30 号文 [2022] 第 2 号文

延缓缴纳期限

a. 2021 年第四季度 3个月 6个月

b. 2022 年第一，二季度 无延期 6个月

注意：本政策只适用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可延缴的部分税费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国内增值
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WTS 中国观察

中国经济将继续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大多数的税费放宽和帮扶措施都是临时的，所以在范围和有效期都有限制。

企业应该把握契机和快速行动，充分享受相关优惠，缓解资金压力。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9 年制造业留抵退税政策
出台以来，税务部门已专门建立留抵退税的风险预警指标模型。企业的管理层应加大常规的审查力度，防范任何
以不当或虚假申报骗取退税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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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韬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 29楼 031室

电话：+86 21 5047 8665
传真：+86 21 3882 1211
www.wts.cn
info@wts.cn

德国联系人

Ralf Dietzel
合伙人

ralf.dietzel@wts.de
+49 (0) 89 28646 1745

费晓伦

合伙人

xiaolun.heijenga@wts.de
+ 49-69-1338 456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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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以上信息仅为所述主题的一般信息，并非具体处理方法。因此，本信刊内容不得用于替代对所含主题的专业税务咨询意见。威韬商

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不对所提供信息的时事性、完整性以及质量负责。所有本信刊所含内容均无法取代个人咨询。因此，由于

使用或未使用本刊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任何不完整、不正确的信息而导致的损失赔偿要求均不予接

WTS

中国联系人

吴智广

主管合伙人

martin.ng@wts.cn
+ 86 21 5047 8665 ext.202

林福康

经理

conrad.lin@wts.cn
+ 86 21 5047 8665 ext.223

周子钰

助理

Lisa.Zhou@wts.cn
+ 86 21 5047 8665 ext.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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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如果您希望得到威韬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建议，请与我们的顾问联系。所有版权由威韬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严

格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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